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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目的與依據 

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使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學生

深化心理診斷之學習，促進理論與實務工作之結合及反思，依據「慈濟大學人類發展

與心理學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課程規劃」及教育部校外實習規範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實習資格 

本系碩士班臨床心理學組學生需修畢「高等心理診斷」並取得合格成績，方可修習

「高等心理診斷實習」。應於實習前擬定個別實習計畫，經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，始得

實習。 

 

第三條 實習期間 

一、 暑期實習：於碩一升碩二暑假進行，每週實習 4.5至 5天，為期 6至 8週。 

二、學期實習：於碩二上學期間進行，每週實習一天，總時數不少於 144 小 時。 

三、實習期間與時數應明定於實習合約中，雙方不得任意變更。 

 

第四條 實習機構與篩選機制 

一、實習機構包含醫療機構、諮商中心、心理治療所、學校輔導單位、社區衛生或精神

復健機構等。 

二、本系應建立合作機構基本資料與聯繫資訊，並建置遴選與環境安全評估機制，進行

實地訪視並填具評估表。 

三、實習機構須提供學生安全環境與合適訓練內容，並不得於合約中要求學生賠償提前

終止契約之違約金。 

第五條 實習督導安排 

一、實習機構須指派具備臨床心理師證照，並具備實務經驗者擔任督導。 

二、實習機構應提供書面督導計畫，並安排定期督導。 

第六條 實習程序與輔導 

一、學生須參加實習前說明會與職前訓練，了解實習內容、安全措施、保險及申訴

機制。 



二、學校應與機構簽訂實習合約，內容明列實習項目、時數、保險、輔導與成績評

核原則。 

三、學校實習督導應定期訪視（實地或線上）實習學生，填寫訪視紀錄並進行實習

輔導。 

四、如學生有適應困難或實習問題，學校應提供輔導與轉換機構之協助機制。 

 

第七條 實習內容 

一、進行心理衡鑑：運用晤談及測驗進行心理衡鑑，撰寫衡鑑報告，至少完成 2 名

個案之完整衡鑑。 

二、參與機構專業活動：如會議、個案討論、讀書會等。 

三、接受機構與學校督導之專業指導。 

第八條 成績評核與申訴 

一、實習成績由機構與學校督導各占 50%，70 分為及格。 

二、如實習表現不佳經輔導後仍未改善，得予終止實習。 

三、學生若於實習期間遭遇重大事件或權益受損，得向本系實習委員會或實習機構

提出申訴。學校應啟動處理機制並召開會議處理爭議。 

第九條    檢討與修正 

一、學生完成實習後應填寫滿意度問卷與實習報告。 

二、本系應定期召開檢討會議，綜合學生、督導及機構意見，修正本辦法與實習內

容。 

 

第十條  附則 

       本辦法附有實習計畫書格式、實習合約範本與訪視紀錄表，供執行實習課程依循。 

       本辦法應定期檢討修正，以符合教育部及實務需求。 

 

第十一條  本修課辦法經系實習委員會議、院實習委員會議通過，提送校級學生實習委員會

議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